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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 

暨购买土地并进行项目建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投资拟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竞拍土地建设中

微临港产业化基地及中微临港总部和研发基地。涉及的项目土地使用权

的取得需要通过挂牌出让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

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涉及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以及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

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变更或

终止的风险。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

次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具体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公司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签署投资协议暨购买土地并进行项目建设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临港投资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本次投资相关事宜，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0 年 2 月，公司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管委会”）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书》，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临港新片区”）建设高

端半导体装备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具体详见《关于拟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书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就本次投资合作相关事宜，经进一步磋商，公司拟与相关合作方签署正式投

资协议，在临港新片区竞拍土地建设中微临港产业化基地及中微临港总部和研发

基地。 

就本次投资，公司将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经营计划、资金情况分步实施，投

资主体为本公司或本公司在临港新片区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港大道 200 号 

公司与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名称：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2 幢 1 区 3061 室 

法定代表人：陈炯 

公司与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一）项目选址 

项目拟下设中微临港产业化基地及中微临港总部和研发基地（上述基地所处

地块以下统称：目标地块），具体选址情况如下： 

1、中微临港产业化基地用地选址：目标地块位于临港产业区闵联临港园区



内，土地面积预计为 151,544 平方米，约折合 227.3 亩。目标地块精确位置及土

地面积以乙方和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为准。 

2、中微临港总部和研发基地用地选址：目标地块位于临港科技城园区内，

土地面积预计为 16,700 平方米，约折合 25.05 亩。目标地块精确位置及土地面积

以乙方和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 

（二）各方应尽的主要责任与义务 

1、甲方 

在乙方履行其在本协议及后续协议项下义务、承诺及责任的前提下，甲方将

积极支持经管委会认定的乙方（包括乙方、乙方子公司以及该等主体为项目实施

之目的依法于临港新片区设立的子公司）在经认定的范围内享受临港地区政策，

主要扶持如下： 

（1）在符合战略新兴产业扶持要求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提供核定项目总

投资额一定比例的扶持资金。 

（2）甲方通过临港新片区各类产业政策，对乙方的项目，经评审后给予一

定的资金支持。 

（3）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在目标地块招拍挂之前保留并不向

其他任何第三方推荐乙方目标地块，目标地块精确位置、四至范围、土地面积及

出让价格以乙方和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为准。 

（4）甲方承诺给予乙方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 

2、乙方 

（1）乙方在目标地块内从事本项目的生产经营业务。 

（2）乙方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完成本协议约定的项目投资额等相关经济指标。 

3、丙方 

丙方将以乙方项目落地为契机，支持乙方整合其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引导关联企业落户临港，给予后勤保障、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的支持。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随着公司规模及业务的扩张，公司在现有上海总部厂区的半导体设备生产与



研发将会出现瓶颈，本次选址在临港新片区进行项目投资，能够充分利用该区集

成电路产业集群优势，将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做好公司半导体

设备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升公司整体实力，推动公司半导体设备产业的发

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2、存在的风险 

考虑到未来市场和经营情况的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

营风险，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

实施可能存在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但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涉及的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需要通过挂牌出让方式进行，土地使

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涉及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以及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国家政策以及公司的发展规划，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

能够巩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公司中长期发展。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